提供媒體有關署長致詞內容摘要

本署自97年下半年起辦理「台灣公廁整潔品質提升計畫」，藉由公廁管理單位加強督導維護，發起維護公廁的整潔運動，進行評鑑與分級工作，以特優級、優等級、普通級及加強級等四級區分，完成公廁建檔，交互整潔評比，將以縣市政府所屬公廁、觀光風景區及其沿線道路、休憩場所之公廁作為優先辦理對象，明年將全面推廣，目前各縣市已提報列管公廁共18,652座，希望全國公廁至少能達到「不髒」、「不濕」、「不臭」的標準。
